
省政府办公厅文件
附
件

１

社
区

配
建

养
老

服
务

设
施

情
况

普
查

统
计

表

　
填

报
单

位
盖

章
:

填
报

日
期

:
２０

１８
年

　
月

　
日

社
区
名
称

社
区
人
口
数

( 人
)
及
应
配
建
养
老
服
务
设
施
房
屋
建
筑
面
积

( 平
方
米

)

５０
００

—

９９
９９

人
≧

３０
０
m

２

１０
００

０
－

１４
９９

９
人

≧
７５

０
m

２

１５
００

０
－

２９
９９

９
人

≧
１０

８５
m

２

３０
００

０
－

５０
００

０
人

≧
１６

００
m

２

现
有

养
老

服
务

设
施

房
屋

建
设

面
积

(
平

方
米

)

是
否
达
标

是
否
用
于
养
老
用
途

达
标

不
达
标

是
否

１
２

３
４

５
６

７
８

９
１０

１１
１２

１３
１４

例
:

济
南

市
历

城
区

东
风

街
道

百
花

社
区

　
　
注

:
１􀆰

本
表
所
统
计
对
象
限
定
于
城
镇
社
区

;
２􀆰

第
２
－
９
列
按
社
区
人
口
数
量
和
应
配
建
养
老
设
施
房
屋
面
积
情
况

,
在
相
应
栏
内
打

“ √
”;

３􀆰
第

１１
、
１２

、
１３

、
１４

列
根

据
实

际

情
况

,
在
相
应
栏
内
打

“ √
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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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办公厅文件
附
件

２

新
建

住
宅

小
区

配
建

养
老

服
务

设
施

情
况

普
查

统
计

表

　
填

报
单

位
盖

章
:

填
报

日
期

:
２０

１８
年

　
月

　
日

小
区
名
称

小
区
住
户

( 户
)

应
配

建
养

老
服

务
设

施
房

屋
建

筑
规

模

( 平
方
米

)

实
际

配
建

养
老

服
务

设
施

房
屋

建
筑

规
模

( 平
方
米

)

是
否
达
标

达
标

不
达
标

是
否
用
于

养
老
用
途

１
２

３
４

５
６

例
:

济
南

市
历

城
区

东
风

街
道

百
花

社
区

百
花

苑
小

区

　
　
注

:
１􀆰

第
１
列
填
写
具
体
单
位
名
称

;
２􀆰

第
３
列
数
据
测
算
公
式

:
应
配
建
养
老
服
务
房
屋
建
设

规
模

＝
小

区
户

数
/ １

００
∗
２０

;
３􀆰

第
５
、
６
、
７

列
按

照
实

际
情

况
,
在

对
应

栏
内

打

“ √
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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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办公厅文件
附
件

３

老
旧

住
宅

小
区

配
建

养
老

服
务

设
施

情
况

普
查

统
计

表

　
填

报
单

位
盖

章
:

填
报

日
期

:
２０

１８
年

　
月

　
日

小
区
名
称

小
区
住
户

( 户
)

应
配

建
养

老
服

务
设

施
房

屋
建

筑
规

模

( 平
方
米

)

实
际

配
建

养
老

服
务

设
施

房
屋

建
筑

规
模

( 平
方
米

)

是
否
达
标

达
标

不
达
标

是
否
用
于

养
老
用
途

１
２

３
４

５
６

７

例
:

济
南

市
历

城
区

东
风

街
道

百
花

社
区

百
花

苑
小

区

　
　
注

:
１􀆰

老
旧
住
宅
小
区
是
指
鲁
政
发

〔 ２
０１

４
〕
１１

号
文
件
下
发
前
已
建
成
使
用
的
居
住
区

;
２􀆰

第
１
列
填
写
具
体
单
位
名
称

;
３􀆰

第
３
列

数
据

测
算

公
式

:
应

配
建

养
老

服
务

房
屋

建

设
规
模

＝
小
区
户
数
/ １

００
∗
１５

;
４􀆰

第
５
、
６
、
７
列
按
照
实
际
情
况

,
在
对
应
栏
内
打

“ √
”.

( ２
０１

８
年

９
月

１７
日

印
发
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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